
《乡村研学旅游基地建设与评估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编制目的及任务来源

受教育部等 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等相关政策

推动，当前，全国各地城、镇、乡村学校以及旅行机构积极开展研学活动。其中，

不少地方将研学教育作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的切入口和突破口，将研学实践教育

与文化、旅游、产业等产业的有机结合，推动“研学旅行”与“乡村经济”共同

发展，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但与此同时，乡村研学问题频出。目前国内大部分乡

村研学基地存在重“游”轻“研”的状况，研学基地旅游质量、安全和效果得不

到保障，研学课程仍停留在简单的农事体验，缺乏系统性、科学性、趣味性，且

专业性的乡村研学旅游指导师匮乏，无法满足学生深入研学的要求。另外，随着

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淡季无人流量而导致基地惨淡经营的困境也时有发生，

乡村自然生态破坏已然严重威胁乡村旅游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乡村研学

旅游基地进行规范化管理、实现乡村研学生态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标准旨在通过研究和制定乡村研学旅游基地建设与评估规范标准，进一步

规范乡村研学旅游基地规范化建设运营，引导研学课程与乡村文化、自然景观、

农庄体验、红色教育等特色资源进行科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乡村的研学教育实

践功能，促进乡村研学教学水平和基础服务水平的提升，同时有效带动乡村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协作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江苏省农学会为本规范的主要编制单位。

主要起草人：李宗芳、李寅秋、孙洪武、夏军、苗慧、陈星星。

二、主要编制过程

1、组建标准制工作小组

由江苏省农学会牵头组建了涵盖农业经济、科技政策、旅游管理、产品设计、

教育学等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工作小组广泛调研收集了国内外研学旅游方

面的法律法规、研究成果、经验总结和文献项目资料，并广泛咨询了大量的可行



性项目，对汇总的项目资料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讨总结。同时，还与相关的研

学基地深入地探讨了基地的发展前景及方向，征集相关意见，为标准落地转化奠

定了基础。按照《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填写

立项申请书，并进行了立项评估。

2、标准起草阶段

2021年 3月 1日-2021年 4月 1日，与参与起草单位共同开展了各项评估指

标的分析论证工作，参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起草了标准草案。

3、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本标准将向社会包括涉及标准的相关领域专家、标准使用方、管理部门等多

方广泛征求相关意见和建议，根据意见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进一步修改、、完

善，形成标准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三、主要内容说明及可行性分析

1、标准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乡村研学旅游基地的评价与管理。乡村研学旅游基地是具有开

展乡村研学旅游的特色文化和旅游资源及设施，设有专业乡村研学旅游课程及乡

村研学旅游指导师团队，安全管理规范，能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旅游者提供乡村研

学旅游教育活动的场所。融合“乡村+教育+文旅”的基地建设必须要符合标准

条件，主要包括基地的资质条件、安全保障、乡村研学旅游课程、基地的配套设

施与服务、基地管理等，为乡村研学旅游实践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地指

导。

2、可行性分析

（1）研学政策支持

脱贫攻坚胜利后，习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旅游成为其

实现的重要推力。此外，教育部提出要求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

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游活动课程体系。在此之

后，各省、市教育厅也将研学旅游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要求各地进行研学

旅游工作试点，加强研学旅游队伍建设，推动研学旅游健康快速发展，健全研学

旅游经费筹措机制。



（2）研学资源丰富

丰富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是研学旅游活动开展的重要保证。不同类型兼具特

色的乡村旅游资源体量庞大，在拥有丰富自然文化资源的城郊过渡带，发展乡村

研学旅游的客观条件已非常成熟。依托高品质旅游资源开展研学旅游，对于乡村

研学旅游者而言，能够把学习的视野拓展到“自然和社会的第二课堂”，能更加

深入地感受和领会自然与文化的魅力。

（3）研学市场广阔

现阶段，乡村层面的研学旅游普及性较低，但乡村研学旅游市场却十分广阔。

研学旅游服务对象不仅仅落脚于青少年群体，而是面向社会上亟需通过研学旅游

的方式获得高素质教育涵养的大众群体。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及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编制遵循“科学、适度、可行”原则，充分考虑了当下研学教育发展趋势及

当前旅游行业市场情况，认真分析了相关基地的标准化建设需求，通过充分听取

各方意见，确保标准可以作为政府部门监督、指导乡村研学旅游基地规范建设的

依据。

本标准自主研发编制，基地建设侧重于“教育+文旅+乡村”三者融合，不存

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相关标准的内容异同；不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必备项，应在征求意见阶段选择性补充）

无。

六、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在完成标准起草、征集意见、技术审查、批准发布程序之后，及时在公

众媒体、行业内部、中小学校等有关渠道上进行公开宣传，让相关使用对象（如

开展乡村研学旅游工作的政府、学校、园区、研学旅行企业或机构等）增强对乡

村研学旅游课程及相关工作的意义认知和重视程度；积极组织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班，由江苏省农学会标准制定人员主讲。招募以基地代表、研学旅游指导师代表

等首批乡村研学旅游课程，对其开展统一培训；由江苏省农学会设立专门的答疑

或咨询部门或网站，为相关贯标单位解决实际问题，开展大数据收集和分析，更

好地服务乡村研学旅游服务。

七、预期效益分析



1、社会效益

乡村研学旅游基地建设和服务的规范化可科学规范地引导乡村不同类型、不

同层级的研学旅游基地建设和管理，提升其服务能力；引导不同层级的研学旅游

指导师深入学习和认识乡村研学旅游教育规律，提升乡村研学旅游指导师教育素

养和水平；提升乡村研学旅游课程质量，提高研学教育水平和课程效果。从而让

研学旅游者在乡村研学基地中有更好的研学体验和收获，能进一步提升乡村研学

实效。

2、经济效益

乡村研学旅游基地建设和服务的规范化可进一步引导乡村研学旅游服务充

分利用和开发地方乡村文化、自然景观、农庄体验、红色教育等特色资源，合

理贯穿于研学内容，并开发建设安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乡村研学旅游基地。

乡村研学旅游服务可以研学基地为依托，开展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季节都可

以开展的研学课程，可进一步吸引更多流量走进乡村，为我国乡村经济注入新

动能，为乡村带去更多的社会关注，为村民增加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3、生态效益

随着乡村研学旅游基地建设规范化，乡村研学应更多偏向于自然教育、农业

生产、生态环境改善等，把研学旅游教育与乡村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主题紧密

结合，在乡村研学旅游实践活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不

仅有利于促进研学旅游者对乡村的了解，加深与乡村自然风景和人文的亲近感，

助力当地生态环境朝良好方向发展，还可以将环保理念传递给每一位研学旅游者

及当地居民，逐步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和环保意识与能力，从而可更大范围地有效

促进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